
 

 
 
 
 
 
  
 
 
 
 
 
 
 
 
 
 
 
 
 
 
 
 
 
 
 
 
 
 
 
 
  
 
 
 
 
 

 
 
 
 
 
 
 
 
 
 
 
 
 
 

特刊        2012 年 6 月 30 日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
址 。 突 破 网 络 封 锁 ， 访 问 明 慧 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台湾新竹高科技公司的经理、法轮功学员钟鼎邦最近回

江西探亲，在他返台途中被中共江西国安以“协助调查法轮

功”为由扣押。 

该事件已引起国际关注，迫于外界压力，6 月 26 日中

共方面在新华网台湾地方版块发通稿，承认“江西国家安全

机关”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对“台湾居民钟鼎邦进行口头

传唤”，又于当晚对“钟鼎邦宣布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

施”“配合调查”。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国安以“协助调查法轮功”为由扣

押钟鼎邦，却在通稿中只字不提“法轮功”，也不提“插

播”二字。 

虽然目前仍无从证实钟鼎邦是否真的从事了电视插播

活动，但即便真有此事，维权律师李天天女士认为，从法律

的角度来讲，以电视插播的方式传播法轮功真相并没有对他

人造成伤害，因此不构成犯罪事实。 

插播是还民知情权  中共惧怕法轮功 

李天天说，根据人权的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了解事

实真相的权利。钟鼎邦只是尽到一种责任，让人知道事实真

相，其实是好公民的作法。但这个政府不允许好人存在和事

实真相存在的，所以就会发生这种可笑的事情，坏人把好人

当坏人抓，国家专制的结果。 

“它为啥不说是法轮功学员呢？因为它很忌讳，他们迫

害法轮功学员这个丑闻人人皆知，那么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不

好提，就要用其它的办法来打击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学员，

用隐蔽的方式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它害怕！用障眼法，

用其它的罪名，目的是用其它的罪名迫害你、打击你！这就

是共产党现在惯用的手段嘛，把法轮功案子移花接木。” 

李律师认为，正是出自对法轮功的畏惧，当局才会想方

设法地切断一切传播真相的渠道，包括囚禁传播真相的人。

“老百姓知道了真相，目前的邪恶政府就不安全了。可

是这个政府和国家是两回事，国家是安全……，政府做的事

情很邪恶，如果被民众知道了，这个政府就不安全了。实际

威胁的是目前政府的安全，但是它罪恶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安

全，专制政府一直就是是非颠倒。真正的罪犯在台上，他们

却把好人关到监狱。” 

插播因中共非法迫害法轮功而起 

曾被中共以“企图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名非法判处

三年有期徒刑的美籍华人李祥春听闻此消息后表示，插播电

视不仅没有违犯任何法律，且受中国法律保护，是正义之举。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是非法的，并

且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 

李祥春说，“中共在针对我的非法审判时，也未提到法

轮功，因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它越提法轮功，

人们越会去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插播不违法且受中国法律保护 

《刑法》第 21 条第一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

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及其它权利免受正

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伤

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李祥春说，插播法轮功真相节目的行为，符合上

述“紧急避险行为”的三个要素：“（1）危险确实

存在而且在发生；（2）这种行为确实是有可能或可

以避免或者停止正在发生的危险；（3）采取这种行

为是不得已，即没有其它的更有效的办法”；因而电

视插播行为受中国法律保护。 

非法迫害法轮功之所以能够持续，关键因素之一

就是广大的民众无法知道真相且被众多谎言所蒙蔽。

李祥春说，中共全面迫害法轮功，大陆法轮功学员无

发声、申诉的渠道，插播行为属“不得已”行为。 

插播真相不会造成 “破坏电视设施”。 

李祥春说，中共当时针对他的非法判决使用了刑

法第 124 条﹕“破坏广播设施”。“那条法律主要是

针对偷窃、贩卖电视广播设施等行为。而法轮功插播

电视是还于民众知情权，而且既未对人身造成损失，

又未破坏任何财产。中共说法轮功学员插播电视“危

害国家安全”，那也是荒谬可笑的。法轮功学员没有

做出任何有害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相反法轮功有百

利而无一害。中共之所以把迫害法轮功上升到“危害

国家安全”的高度，是因为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非法政

权，它窃权而来，没有合法权力的来源。 

“国家利益体现在维护人民的利益、保留文化、

以及地域国土的完整等方面。中共对内搞各种政治运

动迫害老百姓，摧毁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过度开发资

源，对外割让领土给俄罗斯，中共才是真正危害国家

安全，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 

“血债派”要捆绑更多人 人人需选择 

李祥春认为，在中共召开十八大之前，以政法委

周永康为首的“血债派”制造钟鼎邦事件，以及日前

的李旺阳被杀，其目的是想捆绑更多的人。“对于中

共体制内的官员来讲，如果还想为自己、家人的前途

着想，就应该与他们决裂，不捆绑在一起。” 

“这是一个选择，要么选择与‘血债派’在一

起，最终遭清算淘汰，要么就与‘血债派’分开，并

把他们清除掉。”  

目前中国大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一亿

一千九百多万，中国大陆民众（也包括部份中共官员）

已认识到邪党的危害与非法性。他们选择不与中共捆

绑在一起同归于尽。 

 



 

 

 
 

 
 
 
 
 
 
 
 
 
 
 
 
 
 
 
 
 
 
 
 
 
 
 
 
 
 
 
 
 
 
 
 

2002 年 3 月 5 日晚 8 时左右，长春有线电视网电影、

新闻、财经等八个频道的节目被切换成了法轮功真相电视

片，近十万观众观看了《是自焚还是骗局》和《法轮大法

弘传世界》两部约 50 分钟的节目。那一刻长春民众被震惊

了！ 

*密令“杀无赦” 

插播的法轮功真相破除了此前中共散布的所谓“法轮

功天安门自焚案”的谎言，为此恼羞成怒的江泽民密令

“杀无赦”。从 3 月 6 日到 3 月 24 日期间，长春地区法轮

功学员有 5,000 多人被抓捕，至少十多人被迫害致死。 

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法新社都相继对此进行了报

导，路透社称这一事件是“法轮功最为大胆无畏的行动之

一”。长春有线电视插播事件后来也被历史学家称为“三

零五事件”。 

*插播之一《天安门自焚案真相》 

当天插播的真相片之一是《天安门自焚案真相》。片

中把当时 CCTV 播放的自焚画面进行了慢速回放和细节剖

析，重重疑点。 

1、 新华社在事发两小时后就向全世界发布了英语新

闻。通常新华社的每一篇报导都要经过上级的层层批准。

而这次对在天安门自焚这等罕见大事的报导，却一反常态，

连驻京外国记者都惊讶不已！ 

2、 新华社报道，王进东首先点燃火焰，“4 名警察立

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 另据

2 月 16 日《北京晚报》报导：“每个自焚者身旁，都有三

四名民警围着灭火。”由此推算：对 5 个自焚者救火共有

近 20 个灭火器，如算上灭火毯恐怕要有近 30 个灭火器材。

在天安门自焚，史无前例，广场上没有灭火器，灭火器从

何而来？灭火中还使用了专业的灭火毯。 

3、 从画面上看，拍摄自焚现场的长焦距镜头是从高处

拍摄的，摄像机镜头是移动的，并且跟踪拍摄了整个事件。

镜头首先跟着警察，然后随着警察移动到事发地点。这说

明整个拍摄过程是事先安排好的。 

4、 从中央台播出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焚现场，

有一个人背着摄影包，近距离拍摄了整个事件过程。这个

摄影师穿着深色衣服，黑头发，不象是西方人。他又是谁？

5、 中国政府声称那些特写画面是美国 CNN 记者拍摄

的。但是 CNN 国际部负责人指出，CNN 记者并没有拍摄到

任何画面。因为在事件的一开始，他们的摄影师就已经被

逮捕，摄影器材被没收，他们绝没有机会拍到任何自

焚镜头。 

6、 自焚者王进东的坐姿是军人的标准坐姿，而

不是法轮功的打坐姿势，并且点火自焚后，他的衣服

都烧烂了，而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竟在高温下完

好无损。 

7、 从慢放画面上看到，自焚者之一刘春玲是被

一个重物打中头部，之后倒地而死。 

最激起民众同情的，是 12 岁刘思影，CCTV 说她

被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三天后，她就能接受记者

采访，并在采访中口音清楚，还能唱歌，完全违背医

学常识。通常做了这种手术，由于器官切开漏风，即

使是成人也要一周时间才能说话，而且很不清晰。 

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力蒲.潘(Phillip Pan)亲自到

刘春玲（刘思影的母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

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刘是从外地

到河南的，有个老母亲和 12 岁的女儿，无依无靠，

在酒吧打工为生。 

事实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

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

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

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

备案。 

*插播之二《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和造谣，老百姓不知道在世

界各地都有人在学炼法轮功。《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这个片子让长春百姓看到了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人

种、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学法轮功的情况，以及多国政

府对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提高道德方面的作用予以肯

定，并给与支持和褒奖，内容详实。 

李洪志先生在 1992 年 5 月 13 日，开始在长春将

法轮大法传出。从 1992 年到 1994 年，应各地官方气

功科学研究会的邀请，李洪志先生在全国共举办了 56

期法轮功传授班，每期约 10 天，约六万人次参加。

1992 年 9 月，法轮功被确定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

直属功派。1992 年和 1993 年，李洪志先生应邀参加

了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展现了祛病健身的奇效，引

起轰动，法轮功 1993 年赢得大会唯一最（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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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2 版）高奖项“边缘科学进步奖”，李先

生荣获“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的称号。 

1995 年李洪志先生首次赴海外传法，应邀在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处办了一场讲法报告会。

随后又到瑞典和美国传法，1996 年 10 月 12 日在

休士顿讲法（当天被休士顿市长宣布为“李洪志

大师日”），并被授予“荣誉市民”和“亲善大

使”的称号，法轮功开始在世界各地弘传。 

自 1996 年起，李洪志先生的主要著作《转法

轮》一书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十大畅销书。

由于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提升道德方面具有神奇

的功效，很多人从疑难绝症中康复，口耳相传，

使法轮功在全国迅速普及。据中国公安内部调查，

到 1999 年初，全国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七千万到

一亿。 

国家体育总局于 1998 年 5月对法轮功进行了

全面调查了解。九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配

合此次调查，对广东 12553 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

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

97.9%。调查也发现平均每位学员每年节约医药费

2600 元以上，利国利民。 

1999 年 2 月，美国一家杂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表文章谈到了法轮功在健身方

面的好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说：‘法轮功和

其他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1000元。如

果炼功人是一亿，就可以节省一千亿元。朱镕基

对此非常高兴。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

1999 年 7 月，江泽民出于妒忌，一手遮天，一意孤行发

起了对法轮功修炼民众的迫害。中共利用其控制的宣传工具

不断造谣抹黑法轮功，给迫害制造借口，炮制出所谓的“一

千四百死亡案例”等。 

因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生日正好是阴历四月初

八，也就是佛诞日，中共造谣说李洪志先生自称是释迦牟尼

转生。实际上，早在九四年广州的讲法答疑时李先生就表示：

“我可不是释迦牟尼佛转世。” 

中共还造谣说李先生宣传末日大劫难，实际上呢，李先

生的原话是“大劫难是不存在的”，而 CCTV 把话中的“不”

字剪辑掉，然后予以诬陷。 

但是谎言一个个被揭穿。比如，“一千四百死亡案例”

中有一例是甘肃省武威县西阳小学女教师黄欣金，她被说成

是炼功得了精神病，跳楼自杀，实际情况是黄欣金因炼法轮

功，被公安劫持到精神病院，进行了二十多天迫害后，在被

软禁期间坠楼致死。再如一个叫王喾的人，他的妻子在网上

披露说，她丈夫王喾 1984 年得乙型肝炎，1998 年肝硬化去

世，属正常死亡，从未炼过法轮功。 

民众渐渐由误解转为同情。加之各电视台反复播放诋毁

法轮功的片子，影响了大众的正常娱乐生活，很多人开始对

这场迫害反感。有的人甚至说：“它（电视台）要再演下去，

我也开始练法轮功了。” 

眼看迫害难以为继，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京等人

开始策划一场更为阴险毒辣的诬陷，于是“天安门自焚伪案”

粉墨登场。 

*自焚人——刘春玲女儿刘思影之后被灭口 

刘春玲的女儿、年仅 12 岁的刘思影也被拖入“自焚”戏

中。这个气管被切开后还声音洪亮地唱歌的无辜小女孩，在

“自焚”案发生的第二天，就有评论指出，因为她不够被逮

捕的年龄，中共绝对不会把她留作活口，她一定会死。果不

其然，在半年后，在恢复得非常好、身体情况非常稳定的情

况下，刘思影突然死亡。 

刘春玲母女并不是法轮功学员。《华盛顿邮报》邮报记

者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发现，邻居们说从来没

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炼法轮功，《华盛顿邮报》在 2001 年 2

月 4 日头版头条发表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

幕》中说：她们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但为何到天安门广

场“自焚”？她们的死亡成为未解之谜。 

*自焚人——陈果及母亲被软禁 

在“自焚”戏中，年轻貌美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陈果和

母亲，当时被烧得面目皆非，如今在哪里？据知情者 2005

年 1 月 24 日在明慧网上披露：“陈果母女一起被软禁在开封

市北郊福利院中，有一个叫展金贵的开封市公安局退休警察

负责对陈果母女的警卫。公安人员常年 24 小时值班，她俩不

得与任何外人接触。” 

陈果的同学王博曾表示，陈果 1999 年已经不炼法轮功

了。有人在网上披露，陈果已死于大面积感染。可怜的陈果

母女成为中共利用来欺骗民众、煽动仇恨的工具。她们的真

实情况外界无从知晓。 

*自焚人——王进东被指是公安内线 

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受“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委托，对王进东的声音作了语音鉴定，

得出明确结论：《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

后来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追查国际”经可靠途

径查获：参与“自焚”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

军人扮演。 

“自焚”主要人物王进东，当时表现的最“坚

强”，既拒绝施救又大呼口号。可是，他盘腿的姿

势、嘴里喊出的话，法轮功学员说他根本不是法轮

功学员，有分析认为，他是一个中共公安、具体实

施导演计划的内线。 

从中共提供的“王进东”自焚前的照片看，王

脸颊消瘦、小骨架，而自焚的“王进东”却是大脸

盘、大骨架，齐刷刷的头发边缘，比例失调的面部

像是戴了假发或面具。之后的采访，也被外界认为

“王进东”前后不是一个人，声音也不同，到底有

几个人扮演“王进东”？ 

在“自焚”伪案发生一周后，或许觉得这场戏

的“道具”不够，新华社又将原来报道的 5 人扩充

到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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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而是为了挽救作为个人的共产

党员、团员、队员。 
概言之：在法轮大法传世的二

十年里，法轮大法学员一直在尽心

实践着“真善忍”，升华着自己的

精神境界，引领着人类道德的回升；

在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大法的十三年

里，法轮大法学员始终坚持着“真

善忍”的正信，守护着自己的良知，

卫护着普世的价值。  
法轮大法二十年以来的修炼实

践，让人类看到了道德回升的希望

。在道德日益下滑、社会日益紧张

、生态日益恶化的当今社会里，人

们从法轮大法学员身上从新看到了

高尚、美好与尊严，从而看到了摆

脱困境、走向美好的方向。  
越来越多的人们从法轮大法学

员的高尚行为中看到了自己的道德

差距，从而找到了自己那久已忽略

的良心。  
法轮大法的高尚照亮了无数人

的内心世界，并给予了人们道德勇

气，越来越多人的良心正在苏醒。

摒弃邪恶，选择善良，正成为越来

越大的洪势大潮。  
历史终将证明：法轮大法，无愧

于“世界的良心”这一荣耀称号。

【明慧网】在法轮大法传世二十周

年之际，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法轮大

法能够称得上是“世界的良心”。  
也许很多人听说过被誉为“香港

的良心”、“中国的良心”的高尚人

士，却没听说过谁被称为“世界的良

心”。那么，为什么法轮大法能被称

为“世界的良心”呢？  
在利益至上的现代社会里，法轮

大法学员始终坚持着“真善忍”的信

仰，始终把道德的提高、心性的升华

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利益放在第一

位，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利益诱惑，甚

至面对生命的威胁，他们也决不放弃

自己的道德准则，决不为了交换利益

而出卖良知。  
中共威胁法轮大法学员：只要说

一句“不炼”就能获得自由、如果拒

绝说“不炼”就要面临失业、关押、

酷刑甚至被剥夺生命的危险。很多人

都说法轮大法学员太傻——为什么不

说一句“不炼”然后回家偷偷地炼呢？

他们不理解：信仰“真善忍”的法轮

大法学员追求的“真”是纯真，不欺

天，不欺地，不欺骗他人，也不欺骗

自己。他们把道德价值放在第一位，

而不愿意为了利益而撒谎。  
还有的人说：“你要觉得好自己

在家里炼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出来

讲真相呢？”其实，信仰“真善忍”

的法轮大法学员追求的“善”是无

私的善，如果修炼了这么好的功法

而不告诉别人，那不是太自私了

吗？如果目睹法轮大法被中共邪党

以最恶毒的方式迫害而麻木不仁，

那又何从谈修“善”呢？法轮大法

学员冒着生命危险讲真相之举，是

为了劝导世人从善，是在卫护着全

人类的道德准则。  
还有的人说：“你们没枪没炮，

能斗得过共产党吗？”其实法轮大

法根本就不把任何人当作敌人，在

共产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大法的十三

年里，法轮大法学员从没做过一次

过激行为，更从未动用过武力或使

用过暴力。信仰“真善忍”的法轮

大法学员追求的“忍”是不把任何

人当作敌人的，他们始终要求自己

做到无怨无恨、“爱你的仇敌”，

在共产邪党已经罪恶滔天、无可救

要的情况下，法轮大法学员也不放

弃对作为共产党员的个人的拯救，

仍在想尽一切办法讲清真相，劝导

人们退出共产邪党以自救。法轮大

法学员讲真相、劝人退出中共的党、

团、队组织，不是为了打倒共产邪

 

左：总理哈珀 右：移民部长肯尼的贺信 

（明慧记者加拿大报道）法轮

大法自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在

中国传出，二十年来已经弘传世界

一百多个国家，无数世人因修炼法

轮大法身心受益。二零一二年五月

十三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

总理哈珀与部长等政要给法轮大

法学会发出贺信，称赞法轮功对社

会作出的贡献。 

每年五月，是全球民众庆祝法轮

大法弘传世界的月份，加拿大总理哈

珀已连续七年给“法轮大法月”发出

贺信，总理哈珀在今年的贺信中说：

“今年庆祝法轮大法开传二十周年

的活动是我们社区多元化的杰出成

果。我在此要赞扬加拿大法轮大法学

会同我们分享你们的修炼和传统。” 

哈珀写道：“加拿大人非常自豪

地生活在一个尊重多元文化和传统

的国家。我们深深感恩于加拿大所享

有的开放、宽容、信仰自由及宗教自

由的价值观。这塑造了我们无与伦比

的多元社区，并加强了社会民主根

基。”“我代表加拿大政府，祝本次

庆祝活动欢乐难忘！” 

移民部长肯尼表示：法轮大法的

加拿大总理与部长贺法轮大法弘传二十年 核心价值“真、善、忍”的理念，鼓

舞着加拿大民众同心协力，构建自己

家园乃至世界的和平。 
环境部长肯特，从三月二十日起

在其个人网站首页刊登贺词，庆祝大

法弘传世界，他说：“舒缓的炼功和

打坐，及真善忍的法理使一百多个国

家的上亿人身体健康，精神升华。”

劳工部长蕾特在贺词中说：“自

从一九九二年李洪志先生传出法轮大

法至今，法轮大法一直在宣扬着和平、

宽容与和谐的理念，这在世界各地广

为人知。你们的坚持启迪着众人。”

国库主席甘礼民表示：法轮功学员是

世界各民族最杰出楷模。 

目前，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六
大洲一百多个国家，获各国政府、
团体颁予三千项褒奖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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